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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务重组进展等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8月31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债务重组

计划》中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00.29亿元（含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境外美元债券重组）；

●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及“幸福优选

平台”股权抵偿金融及经营债务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169.35亿元；

● 自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未

发生新增。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45.55亿

元（不含利息，公司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后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的到期日执

行，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以剔除）；

● 自公司前次披露诉讼、仲裁情况后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公司新增发生的诉讼、

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41亿元，目前相关案件尚在进展过程中，案件的最终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以后期间利润的影响。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公司

面临流动性阶段性风险，公司融资业务受到较大影响，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金融债务发生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况，并发生相关诉讼、仲裁案件。 为化

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推

进《债务重组计划》及相关事项落地实施工作。 现将上述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债务重组相关进展情况

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

下制订《债务重组计划》并于2021年10月8日披露了《债务重组计划》主要内容。 另外，为

推进公司债务重组工作，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争取进一步妥善清偿债务，同时为进一步

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持续与部分经营合作方暨经营债权人加强合作，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

搭建“幸福精选平台” 及“幸福优选平台” 用于抵偿金融债务及经营债务（相关内容可详

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0日披露的临2022-073号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一）《债务重组计划》推进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债务重组计划》中2,192亿元金融债务通过签约等方式实现债

务重组的金额累计约为人民币1,900.29亿元 （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行的境内公司债券

371.3亿元债券重组以及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发行的49.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5.32亿元）

债券重组），相应减免债务利息、豁免罚息金额共计199.67亿元。

在符合《债务重组计划》总体原则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发行的公司债券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债券持有人审议并

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及利率的议案》等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7月14日披露的临2023-054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九通投资发

行的境内公司债券存续余额为274.95亿元，较2023年末减少96.35亿元。债券存续余额变动

原因主要为部分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注销持有的债券份额，前述注销债券份额行为系债券

投资者基于自身原因及考虑对债权存续形式做出的自主安排，不涉及债务减免，不存在差

异化兑付、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及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债券份额注销后发行人将继续

按照《债务重组计划》对相关债权人持有的债权进行偿付。

公司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CFLD(CAYMAN)� INVESTMENT� LTD.在中国境外发行

的美元债券（涉及面值总额为49.6亿美元）协议安排重组已完成重组交割（以上详见公司

披露的 《关于境外间接全资子公司美元债券债务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4及临2023-006））。

2023年11月21日，公司完成信托计划设立，信托规模为25,584,674,850.75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22日披露的临2023-095号公告）。 2024年3月7日，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以上述信托计划受益权份额抵偿“兑抵接” 类金融债权人

合计不超过240.01亿元金融债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3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相

关方案已于2024年3月29日经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4年8月

27日，根据《债务重组协议》已实施完毕信托抵债交易的金额为110.21亿元，相关信托受益

权份额在建信信托的受益人变更登记仍在进行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

最新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披露的临2024-077号公告。

（二）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

截至2024年8月31日，以下属公司股权抵偿债务情况进展如下：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 股权抵偿金融债务金额（本息合计，下

同）约为人民币110.83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28.40%；

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搭建的“幸福精选平台” 及“幸福优选平台” 股权抵偿经营债务

金额约为人民币58.52亿元，相关债权人对应获得“幸福精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2.69%，获

得“幸福优选平台”股权比例约为11.00%。

二、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相关情况

自2024年8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信托

贷款等形式的债务未发生新增，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合计

为人民币245.55亿元（不含利息，公司金融债务在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后将按照重组协

议约定的到期日执行，相应债务金额在调整后的到期日前将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金额中予

以剔除）。

公司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 以“不逃废

债” 为基本前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三、诉讼、仲裁相关情况

近期公司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额合计为4.41亿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71.60亿元的6.17%，前述案件中，具体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及过往

案件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本公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目前尚在进展过程中，尚待司法机关审理及公司与相关

当事人积极谈判协商，案件的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以上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1、新增案件情况

公司所处

当事人位

置

当事人

对方

主要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所处的

阶段

被告

票据持

有人

票据纠纷

4,243.1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款项及利息合计4,243.14万元；被告对案

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已立案

3,327.44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款项及其利息、商业承兑汇票贴息合

计3,327.44万元；被告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已立案

1,699.4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商业承兑汇票本金、利息及诉讼费等相关

费用合计1,699.43万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已立案

建设工

程施工

方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2,721.4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2,721.40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

已立案

1,292.56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292.56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本

案的诉讼费。

已立案

1,028.20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违约金合计1,028.20万元及利

息；原告对诉讼请求所涉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

已立案

合作方

合作合同

纠纷

2,447.4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费用及利息2,447.47万元；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

已立案

1000万元以下案件

被告/被

申请人

建设工

程施工

方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类

12,

464.90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 支付逾期

付款期间的利息；对于所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被

申请人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

已立案

合作方

其他纠纷

类

8,782.01

原告/申请人主张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项； 支付逾期

付款期间的利息；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商品房

购买方

商品房销

售合同纠

纷类

4,077.98

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主要为分四类：一是要求解除原告与被

告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被告承

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二是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承

担逾期退还购房款的违约金或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

费用；三是要求被告维修房屋；承担因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

经济损失；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四是要求被告退还

电商款；承担案件受理费等费用。

已立案

票据持

有人

票据纠纷

类

2,061.50

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票据本金；被告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被告支付案件受理费等

诉讼费用。

已立案

2、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所处

当事人位

置

当事人对

方

主要案

由

涉案金额

（万元）

主要诉讼和仲裁请求 目前进展

被告/上

诉人

建设工程

施工方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6,876.0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逾期付款利息

及到期质保金合计6,876.03万元； 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质

保金合计5,366.56万元，并支付

利息损失；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4,463.64

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署的施工总承包合

同； 被告支付工程价款4,463.64万元及利

息； 原告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被告提起上诉， 请求判令变更一审判

决中工程价款为4,437.47万元； 被上诉人

承担一审判决被改判工程款所对应诉讼费

用、承担二审诉讼费用。

二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价款4,

437.47万元及利息；原告对涉案

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上述

工程款范围内优先受偿权；维持

一审解除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判

决项；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1,034.85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988.74万元及逾

期付款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被告提起上诉， 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

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申；被上诉人承担本

案一、二审诉讼费。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0.71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合计2,

020.71万元； 原告对案涉工程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质

量保修金合计1,828.74万元及

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债权人

债权人

代位权

纠纷

4,259.73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及质保金合计4,

259.73万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

请求。

出租方

租赁合

同纠纷

3,912.63

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作协议解

除； 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合计3,912.63

万元及利息；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申请费、财产保全申请担保费等。

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合

作协议解除；被告支付租金及违

约金合计3,206.53万元；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

合作方

合作合

同纠纷

1,721.89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项目合同款及逾期付款

的利息损失合计1,721.89万元； 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承揽价款1,

421.12万元及逾期利息；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

设计施工

方

装饰装

修合同

纠纷

1,162.77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尾款、质保金、商业

承兑汇票贴息及利息合计1,162.77万元；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尾款、质

保金、 商业承兑汇票贴息合计

903.57万元及利息；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

票据持有

人

票据纠

纷

1,000.00

一审判决被告支付票面金额1,000.00万元

及利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被告提起上诉， 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

决， 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

诉讼请求；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

费用。

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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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9� � � � � � �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7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焦作市焦东南路48号公司行政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0,096,8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96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杨汉剑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王建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29,526,456 99.8673 是

1.02 选举杨汉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29,524,349 99.8668 是

1.03 选举王志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29,524,354 99.8668 是

1.04 选举李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29,524,369 99.8669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张功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29,524,355 99.8668 是

2.02 选举钱树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29,524,558 99.8669 是

2.03 选举晁文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29,524,351 99.8668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刘晨红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429,524,357 99.8668 是

3.02

选举徐涛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429,521,414 99.8662 是

3.03

选举原雷庆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429,524,659 99.8669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王建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90,920 94.6500 一 一 一 一

1.02 选举杨汉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88,813 94.6303 一 一 一 一

1.03 选举王志松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88,818 94.6303 一 一 一 一

1.04 选举李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088,833 94.6305 一 一 一 一

2.01 选举张功富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88,819 94.6303 一 一 一 一

2.02 选举钱树刚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89,022 94.6322 一 一 一 一

2.03 选举晁文广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88,815 94.6303 一 一 一 一

3.01

选举刘晨红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10,088,821 94.6303 一 一 一 一

3.02

选举徐涛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0,085,878 94.6027 一 一 一 一

3.03

选举原雷庆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10,089,123 94.6332 一 一 一 一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国宝、周亚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国宝、周亚洲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文

件的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0469� � � � � � � �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39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9月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刘晨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刘晨红女士，54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党委工作部部长、人

力资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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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9月6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建军先生、杨汉剑先生、王志松先生、李鸿先生、张功富先生、

钱树刚先生、晁文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王建军先生任主任委

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杨汉剑先生、张功富先生、钱树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功富先生任主任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王建军先生、张功富先生、晁文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晁文广先生任主任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杨汉剑先生、钱树刚先生、晁文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钱树刚先生任主任委员。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王建军先生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晓新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张琳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财务副部长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由公司财务副部长刘春女士代行公司财务总监的职责，公司将按照

相关程序尽快完成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和审计部部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孙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祁荣女士为公司审计部部长。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王建军先生，46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化

工橡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曾任本公司制造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安全环保

部部长、焦作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杨汉剑先生，46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本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曾任中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

王志松先生，51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现任河南轮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曾

任焦作市山阳区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山阳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历任河南轮胎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李鸿先生，54岁，中共党员，大学专科。 现任本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职务，曾任焦作市

经纬化纤有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投资者关系管

理部部长。

张功富先生，55岁，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 现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教授，兼任河

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国有资

本运营集团外部董事、河南省储备粮管理集团外部董事、河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总

会计师协会副会长等，曾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副院长、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钱树刚先生，53岁，群众，硕士研究生。 现任北京黑石基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北京辅仁致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咨询顾问、副总裁。在企业管理诊断、组织运营效能提

升、绩效激励机制建设、领导力评估与发展等领域具有独到的见解。

晁文广先生，42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内蒙古政企业务交付

与服务部部长、江苏政企业务交付与服务部长职务，带领团队完成多个政务及企业信息化、

数字化领域重大项目。

张晓新先生，60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曾任河南轮胎厂动力分厂副厂长、厂长，本公司生产部副部长、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总经理。

张琳琳先生，42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主任、管理条线党总支书记。 曾任本公司副首席信息官、管理信息部副部长、企业管理

部部长。

刘春女士，39岁，本科毕业，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深会员，本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本公司高级财务经理、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高级财

务经理。

孙晶女士，38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投

资者关系管理部部长。

祁荣女士，54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会计师，现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 曾任本公司财

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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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 2024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亿元,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绍兴运通液力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 ）的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8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 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关于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为运通向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最高债权限额人

民币1,1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绍兴分行” ） 签署了

《最 高 额 不 可 撤 销 担 保 书 》（以 下 简 称 “《担 保 书 》” ）， 合 同 编 号 为

751XY240907T00000101。 《担保书》中约定，公司为运通与招商银行绍兴分行签订的编

号为751XY240907T000001号的《授信协议（适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

情形）》（以下简称“《授信协议》”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

800万元。 保证范围为招商银行绍兴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运通提供的贷

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

违约金、延迟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上述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已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另行提交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运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其情况如下：

1、运通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绍兴运通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05505234719

住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大道以西6幢以北

法定代表人：金言荣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2010�年 01�月 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液力机械产品及配件。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被担保人运通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721,640.30 30,308,973.04

负债总额 12,354,844.15 15,145,169.11

净资产 14,366,796.15 15,163,803.93

项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331,175.66 8,845,378.89

利润总额 2,596,749.89 855,827.15

净利润 2,476,943.14 797,007.78

运通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与工商银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债务人：绍兴运通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1,1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

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 利息、 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

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2）与招商银行绍兴分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被保证人：绍兴运通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800万元人民币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保证范围为招商银行绍兴分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运通提

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捌佰万元整）， 以及相关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延迟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招商绍兴分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

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2,800万元，实际已

发生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23年12月31日）净资产

的比例为1.44%，以上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0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或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最高额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90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会议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8,457,6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57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3人，独立董事邴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938,078 95.6767 33,030,518 4.1367 1,489,050 0.1866

2、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在吉林省建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的借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4,219,945 96.9644 22,548,552 2.8240 1,689,149 0.2116

3、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057,828 95.6917 32,925,868 4.1236 1,473,950 0.1847

4、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5,586,795 97.1356 21,400,202 2.6801 1,470,649 0.1843

5、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5,529,295 97.1284 21,418,701 2.6825 1,509,650 0.1891

6、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等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4,191,528 95.7084 32,760,069 4.1029 1,506,049 0.1887

7、议案名称：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等在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686,278 95.6451 33,273,918 4.1672 1,497,450 0.1877

8、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3,489,795 96.8729 23,237,802 2.9103 1,730,049 0.2168

9、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等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419,557 92.5297 22,974,451 6.9150 1,844,450 0.5553

10、议案名称：关于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等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

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678,740 89.2969 33,270,319 10.0139 2,289,399 0.689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9

关于为公司在利程融资租赁 (上

海) 有限公司等申请的借款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07,419,557 92.5297 22,974,451 6.9150 1,844,450 0.5553

10

关于为辽宁富山水泥有限公司

等在利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

司申请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96,678,740 89.2969 33,270,319 10.0139 2,289,399 0.68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9、10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商家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985� � � � � � �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4-041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工业园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淑敏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4人，代表股份173,894,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40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70,603,6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40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6人， 代表股份3,290,4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人，代表股份9,663,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1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6,372,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6人，代表股份3,290,4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15％。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3,650,4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99％；反对22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弃权14,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419,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4783％；反对229,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758％；弃权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173,447,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1％；反对357,

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7％；弃权89,00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1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3765％；反对357,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024％；弃权89,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1％。

表决结果：郑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173,447,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2％；反对366,

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7％；弃权80,005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216,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3796％；反对366,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924％；弃权80,00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79％。

表决结果：王连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审议并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173,621,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5％；反对246,

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9％；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9,39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836％；反对24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535％；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9％。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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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深圳市

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南山阿斯特” ）持有公司股份2,58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51%。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南山阿斯特因企业资金需求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208,000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其中，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7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00%，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00%；拟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1,4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00%，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收到股东南山阿斯特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备案通知》，现将

相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2,581,600 3.51%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取得：2,581,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

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017 0.2701%

2023/4/10～

2023/6/19

71.40-78.50 2022/11/30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

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

原因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不超过：2,208,

000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736,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1,472,000

股

2024/9/

23 ～

2024/12

/22

按市场

价格

IPO前取得

股份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

本取得的股

份

企 业 自

身 资 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公司股东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

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2、自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需减持股份的，将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企业/本人拟在承

诺的锁定期满后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

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

以公告。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与本承诺不一致的，则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

和限售条件自动按照该等新的规定和要求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

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